
1 
 

 

 

 

自來水延性鑄鐵管之耐震設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劉季宇、鍾立來、葉錦勳 

 

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

 

 

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第一版 

 



2 
 

 

誌  謝 

本自來水延性鑄鐵管之耐震設計方法，乃經濟部水利署委託研究計畫(編號

MOEA-WRA-1020117、MOEA-WRA-1030158)之成果，在此致謝。完整之研究

內容、方法與結果，亦請參閱以上二計畫研究報告(經濟部水利署，2013 & 2014)

之第四章。 

 



3 
 

1. 引言 

延性鑄鐵(ductile iron，日文作ダクタイル)因具有球狀石墨的微結構，故而

機械性質優異，能承受衝擊力及塑性變形，加上高矽及高碳之化學成份，故亦

具有抗腐蝕性及優異的強度，是自來水事業長期以來，普遍使用的管材(日本延

性鑄鐵管協會，2012)。延性鑄鐵管採具有可伸縮、撓轉之接頭構造，因此在地

震作用下可隨地盤而運動，管體應力一般而言並不大。延性鑄鐵管之耐震性能，

取決於受地盤變位作用時，接頭吸收變形之能力是否足夠，以及有否拉脫之疑

慮。 

本文回顧地下管線耐震設計之基本假設，探討地下管線相關之災害潛勢因

子，並參酌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」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的圖表，說明

如何決定特定工址之地盤震動週期，以及回歸期 475 年之設計地震，與回歸期

2,475 年之最大考量地震的地震災害潛勢，例如最大地表速度、加速度，以及土

壤液化潛能、震陷量等。 

自來水延性鑄鐵管之耐震分析，方法可參照中華民國自來水協會所出版之

「自來水設施耐震設計指南及解說」(中華民國自來水協會，2013)，其內容乃參

照日本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計事例集」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而得。

此外，ISO 16134 Earthquake- and Subsidence- Resistant Design of Ductile Iron 

Pipelines (2006)，對於延性鑄鐵管之耐震計算與檢核亦有規定，內容與日本「水

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計事例集」極相近。本文亦彙整其耐震分析原則、

流程，以及耐震計算的詳細步驟與檢核項目，最後並提出分析例供參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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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自來水地下管線耐震設計概念 

在地震過程中，地盤上下及左右起伏震動，其震動幅度取決於震度(seismic 

intensity)之大小，而震動週期則取決於地盤條件。震度大小通常以最大地表加速

度或最大地表速度表示；地盤越軟弱，其震動週期越長。自來水管線大多埋設

於地下，地震力作用期間隨地盤而震動與變形，導致管體產生應力、應變以及

接頭之伸縮或彎曲；再者，若震度與延時(與地震規模有關)之條件足以誘發土壤

液化，造成地盤震陷(settlement)或側向滑潰(lateral spreading)，則此地盤之變位

亦會使地下管線隨之變形，同樣引起管體及接頭之變形。 

 

圖 1 反應變位法中地下管線耐震分析之地震波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
自來水地下管線之設計，係採反應變位法(response displacement method)，

此乃基於單位長度地下管線之質量，遠小於周遭土層，故地震作用下地下管線

與土層同步振動，其變形亦受土層束制，相對於周遭土層可視為靜態反應(中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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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，2005)。地震波定義為入射角 45°之 SH 剪力波，如圖 1 所示，以之概括所

有入射角度且較大強度之地震波，至於地盤震動變位之垂直向分布方式，則如

圖 2 所示。 

 

圖 2 反應變位法中地盤震動之變位示意圖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
反應變位法耐震分析，其方法可參照日本最新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

說、設計事例集」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。地下管線結構反應係地震時地表變位

所引致之作用，包含管軸方向(軸力)與管軸側向(撓曲)。因此，以地震時之土層

應變作為輸入，可分析自來水地下管線的變形及受力反應。連續構造管線之受

震反應，一般可由梁理論求出地盤變位傳遞係數的解析解，應用時以此傳遞係

數乘上地盤應變即可得到管體的反應。若為接頭構造管線，則須同時檢核接頭

的伸縮與彎曲能力，以及管體變形能力，藉以吸收反應變位法強制施加的地盤

應變；此時，管體的反應會因接頭的變形能力而下降，以應力修正係數(為x的函

數)反映之。因此，地下管線的耐震分析，可經由土層變位傳遞係數 1 、 2 ，或

是應力修正因子 )(1 x 、 )(2 x 等，求出管體軸向應力、撓曲應力、軸向應變、撓

曲應變等，進而計算管體的合成應力與應變，以及接頭上的伸縮量與彎曲角度，

與管線(接頭)的變形及受力的容許值相比較，作為自來水管線耐震設計或安全檢

核的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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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地震發生時，斷層錯動、開裂，或是土壤液化引致地盤震陷或側向

滑潰，均會造成地下管線較大的變形。此時地盤已超越彈性狀態，因此反應變

位法並不適用。各種的土層破壞，會隨各別工址的局部地質或地盤的特殊性，

而在很小的範圍內可能有極大的變化。除非有極詳細的工址調查資料，並配合

完整的大地工程分析，否則地盤永久變位的程度實難有所掌握。惟土壤液化引

致之地盤震陷，目前已有可用的推估模式，可予以考慮。 

約言之，自來水地下管線地震動的耐震設計需求，以及土壤液化引致地盤

震陷的耐震設計需求，相關的(災害潛勢)因子，包括地盤震動週期、地下水位高

度、土壤液化敏感類別，以及地震災害潛勢之最大地表速度、最大地表加速度、

設計地震的規模(針對土壤液化評估)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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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管線耐震設計所考慮之地震動因子 

3.1 基本說明 

在自來水地下管線設計需求的設定程序中，須要知道管線的應力與應變，

而管線的撓曲和軸向應變的求取，又須要知道管線所在工址的地盤震動週期 GT ，

以及最大地表加速度 maxA 或最大地表速度 maxV 。當工址執行地質鑽探時，可實測

或估算各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 SiV ，再計算地盤的震動週期 GT 。 

關於最大地表速度 maxV 的求取，日本水道技術研究中心(2011)提出三條經驗

公式，第一條係用工址最大地表加速度 maxA ，估算 maxV ；第二條則用工址的震度

I ，估算 maxV 。在同樣的最大地表加速度或震度之下，最大地表速度 maxV 會隨地

盤軟弱的程度而變化，地盤越軟弱，最大地表速度 maxV 越高。但是，該二條公式

皆未能反映地盤分類的影響。 

第三條公式(日本水道技術研究中心，2011)係針對想定的斷層錯動，以該地

震事件的震矩規模、震源深度、工址與斷層的最短距離，估算最大地表加速度 PGA 。

該公式只能針對單一地震事件，而震源及其參數卻具有不確定性，因此，以定

值法設定地震事件，並不適用於絕大部份的工址。 

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(2010)係

用工址一秒週期水平加速度係數 1DS ，來估算最大地表速度 maxV (單位為 scm )： 

 CV 434.0
max 10  (1) 

 2
110110 ]93.2)(log30.2[013.0)(log16.282.4  DD SSC  (2) 

其中 1DS 無單位(重力加速度的倍率)， maxV 的單位為 scm 。 

HASUS (FEMA, 2010)的經驗公式更為簡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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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65.1(

81.9 1
max

DS
V   (3) 

上述二條經驗公式皆採用工址一秒週期水平加速度係數 1DS ，而與工址座落的震

區、與活動斷層的距離和地盤的種類有關，充分反映影響最大地表速度 maxV 的因

子。相較於日本的經驗公式，美國的更為合理。 

工址一秒週期水平加速度係數 1DS 從 0.3 變化至 1.25，以對應的最大地表速

度 PGV 作圖，如圖 3 所示。第二條公式的 maxV 值較低，若地下管線的設計偏向保

守，第一條公式的 maxV 值較高，較為適合。仔細觀察，第一條公式接近直線，可

簡化為： 

 
2

81.9
)885.0( 1

max
DS

V   (4) 

第一條公式之曲線與簡化之直線甚為相似，因此，本文採用式(4)，以簡化設計

程序。 

 

圖 3 最大地表速度與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的關係 

土壤引致的震陷量與土壤液化敏感類別、工址的最大地表加速度、地下水

位和地震的規模有關，而土壤液化敏感類別又與工址之地質鑽探資料相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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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自來水地下管線耐震設計需求相關的災害潛勢因子包括：地震

規模、最大地表加速度、最大地表速度、震區一秒週期水平加速度係數、等速

度段近斷層調整因子、等速度段工址放大係數等。 

3.2 地盤震動週期 

工址各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，若有實際量測之資料，採其實測值；若無，

則以土壤鑽探之資料及分析結果，採經驗公式估算之。若為黏性土層，第 i層土

層平均剪力波速 SiV (單位為 sm )之估算值為： 

 








252    100

2    120
31

360

ii

i
.

ui
Si

N,N

N,q
V  (5) 

其中 uiq 為第 i層土層之單壓無圍壓縮強度(單位為
2cmkgf )； iN 為第 i層土層標

準貫入試驗之平均N 值。若為砂質土層，第i層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SiV (單位為 sm )

之估算值為： 

 501    80 31  iiSi N,NV  (6) 

 

由各土層之剪力波速，估算地盤之震動週期 GT (單位為s )： 

 



n

i Si

i
G V

d
T

1

4  (7) 

其中 id 為第i層土層之厚度(單位為m )。 

綜上所述，地盤震動週期 GT 之估算程序彙整如下： 

(1) 執行工址之地質鑽探。 

(2) 實測各土層之剪力波速 SiV ，若無實測值，則採土壤鑽探之資料及分析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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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式(5)或式(6)，估算各土層之剪力波速 SiV 。 

(3) 由式(7)，估算地盤之震動週期 GT 。 

3.3 設計地震之最大地表加速度與最大地表速度 

根據工址周圍約 200 公里內歷史地震之規模、震央、震源深度以及活動斷

層之地震潛勢(規模與發生率)，再依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之衰減律，

進行地震危害度分析，分別繪製譜加速度之危害度曲線。以選定之回歸期或超

越機率，即可由危害度曲線求得譜加速度參數。設計地震訂為 50 年內超越機率

為 10% (回歸期 475 年)，以 50 年 10%超越機率之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，設定為

設計地震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，以
D
SS 表示，乃為重力加速度 g 之比值；

以 50 年 10%超越機率之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，設定為設計地震之震區一秒週

期水平譜加速係數
DS1 。 

從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」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之表 2-1及表 2-6(b)，

可查得
D
SS 及

DS1 ，其數值皆分為四種，分別為
D
SS ：0.5、0.6、0.7 及 0.8； DS1 ：0.3、

0.35、0.4 及 0.45，如表 1 所列，其空間之分布如圖 4 所示。臺北市及新北市之

臺北盆地微分區劃分另見規範之表 2-6(a)及(c)。 

表 1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係數 

(a)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 

D
SS  0.80 0.70 0.60 0.50 

(b)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工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 

DS1
 0.45 0.40 0.35 0.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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若工址鄰近活動斷層，其設計水平譜加速度理應較高，而設計地震之水平

譜加速度係數
D
SS 及

DS1  (圖 4)，尚未納入近斷層之效應。因此，若工址鄰近活動

斷層，以調整因子，將設計地震之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，予以適度放大： 

 D
S

D
A

D
S SNS )()(   (8a) 

 DD
V

D SNS 1
)()(

1   (8b) 

其中
)(D

SS 及
)(

1
DS 分別為考慮近斷層效應後的設計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

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；
)(D

AN 及
)(D

VN 分別為設計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

之近斷層調整因子。 

  

(a) 短週期        (b) 一秒週期 

圖 4 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分布圖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D
SS  for 10%/50 DS1  for 10%/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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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址離活動斷層愈近，近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及
)(D

VN 愈大，其變化視不同之

活動斷層而異。若工址離活動斷層足夠遠，則近斷層效應可予忽略，調整因子

設為一，即 1)()(  D
V

D
A NN 。規範彙整七組活動斷層，依據工址與活動斷層之水

平距離 r，查其表 2-4-1 至 7，可得近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及
)(D

VN 。等加速度段及

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並不相同，即
)()( D

V
D

A NN  。以近車龍埔斷層為例，

依規範表 2-4-1，近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及
)(D

VN 列於表 2。 

表 2 近車龍埔斷層之調整因子
)(D

AN 及
)(D

VN 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 km 2r  km52  r km85  r km 128  r  rkm 12  

)(D
AN  1.23 1.16 1.07 1.03 1.00 

)(D
VN  1.36 1.32 1.22 1.10 1.00 

 

工址之設計譜加速度，會因地盤之堅實程度，而有所變化。一般而言，相

對於堅實地盤，軟弱地盤之設計譜加速度會較大。地盤之堅實程度，以其剪力

波速 SV 量化之。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 30SV 為土層之總厚

度 

n

i id
1

與其總波傳時間 

n

i Sii Vd
1

之商： 

 




 n

i Sii

n

i i
S

Vd

d
V

1

1
30  (9) 

其中土層之總厚度須滿足 m 30
1

 

n

i id ； Sii Vd 為第i層土層之波傳時間(單位為

s )。若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為 sm 27030 SV 者，屬第一

類地盤(堅實地盤)；若 sm 270180 30  SV ，屬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；若

sm 18030 SV ，屬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(表 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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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地盤分類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地盤分類 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(m/s) 

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) 27030 SV  

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 270180 30  SV  

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18030 SV  

 

 

設計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度係數
D
SS 及

DS1 ，係以堅實地盤

為基準；而設計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及

)(D
VN ，亦以堅實地盤為基準。因此，地盤若非堅實，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必

須予以調整： 

 D
S

D
A

D
a

D
S

D
aDS SNFSFS )()()()(   (10a) 

 DD
V

D
v

DD
vD SNFSFS 1

)()()(
1

)(
1   (10b) 

其中
D
SS 及

DS1 分別為設計地震之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度係數； )(D
aF 及

)(D
vF 分別為設計地震的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(表 4)。 

因為係以堅實地盤為基準，若為堅實地盤(第一類地盤)，工址放大係數為一，

即 0.1)( D
aF 及 0.1)( D

vF ；若為非堅實地盤(第二及三類地盤)，工址放大係數大

於或等於一，即
)(0.1 D

aF 及
)(0.1 D

vF 。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 及

)(D
vF 與設計地震之

回歸期無關，僅與考慮近斷層效應後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

數
)(D

SS 及
)(

1
DS 相關。由考慮近斷層效應後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

)(D
SS ，

查表 4(a)，得對應的反應譜等加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 ；由考慮近斷層效應

後之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
)(

1
DS ，查表 4(b)，得對應的反應譜等速度段

之工址放大係數
)(D

vF 。若考慮近斷層效應後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
)(D

SS 及
)(

1
D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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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恰為表列之數值，則採線性內插，求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 及

)(D
vF 。 

表 4 工址放大係數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(a) )(D
aF  

地盤分類 5.0)( D
SS 6.0)( D

SS 7.0)( D
SS 8.0)( D

SS  )(9.0 D
SS

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) 1.0 1.0 1.0 1.0 1.0 

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 1.1 1.1 1.0 1.0 1.0 

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1.2 1.2 1.1 1.0 1.0 
 

(b) )(D
vF  

地盤分類 3.0)(
1 DS 35.0)(

1 DS 4.0)(
1 DS 45.0)(

1 DS  )(
15.0 DS

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) 1.0 1.0 1.0 1.0 1.0 

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 1.5 1.4 1.3 1.2 1.1 

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1.8 1.7 1.6 1.5 1.4 
 

 

地盤愈軟弱，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 及

)(D
vF 愈大，故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之工

址放大係數，較第二類(普通地盤)大。當考慮近斷層效應後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

係數
)(D

SS 或
)(

1
DS 愈高，土壤愈為非線性，地盤軟化之程度愈顯著，第三類(軟弱)、

第二類(普通)及第一類(堅實)地盤之差異愈形縮短，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 及

)(D
vF 愈

小，其值愈接近一。地盤愈軟弱，地盤之振動週期愈長，對長週期之結構影響

較大，故反應譜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
)(D

vF 較等加速度段 )(D
aF 為大。 

當結構為剛體，即其基本振動週期 0T ，結構之運動與地表同，475 年回

歸期設計地震之工址水平譜加速度 aDS ，即為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最大地表

加速度。因此，當結構之基本振動週期為零時，其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工



15 
 

址水平譜加速度為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(effective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, 

EPA)： 

 DS
D SA 4.0)(

max   (11) 

其中
)(

max
DA 為設計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，乃重力加速度 g 之比值。 

綜上所述，若工址坐落在第一、二及三類地盤，其設計地震之等效最大地

表加速度
)(

max
DA 及最大地表速度

)(
max

DV 的設定程序，彙整如下： 

(1) 由工址之行政區，查規範表 2-1，得設計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

加速度係數 D
SS 及

DS1 。 

(2) 由工址與斷層之距離，查規範表 2-4-1 至 2-4-7，得設計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

段及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及 )( D
VN 。 

(3) 根據工址之地質鑽探，實測或估算各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(式(5)及式(6))，再

以式(9)計算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30SV ，並據表 3 作地

盤分類。 

(4) 由地盤種類、 D
S

D
A

D
S SNS )()(  及 DD

V
D SNS 1

)()(
1  ，查規範表 2-5(a)及(b)或本文之

表 4，線性內插得設計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數 )(D
aF

及 )(D
vF 。 

(5) 由式(10a)及(10b)，分別設計地震之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

DSS 及 1DS 。 

(6) 由式(11)計算設計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
)(

max
DA ，由式(4)計算設計地

震之工址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DV 。 

若工址座落於新北市或臺北市，但在臺北盆地以外，則依第一、二或三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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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盤，設定其設計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DA 及工址最大地表速度

)(
max

DV ；屬此情況之區里及其震區譜加速度係數 D
SS 及

DS1 ，列於規範表 2-6(b)。 

在臺北盆地內，受到盆地及其沖積層之影響，長週期之地盤效應明顯，故

設計地震之工址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DT0 大於一秒。因此，設計地震之工址

水平加速度反應譜，改以工址之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SS 及短週期與中

長週期的分界 DT0 ，設定之(表 5)。 

臺北盆地依區里細分為三區，分別為臺北一、二及三區。根據工址座落之

區里，由規範表 2-6(a)，可查得其微分區；再由規範表 2-6(c)，可查得設計地震

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SS ，與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DT0 。臺北盆

地三個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皆為 60.SDS  ，而短週期與中長週

期的分界 DT0 ，以臺北一區最長， s 60.10 DT ；臺北二區次之， s 30.10 DT ；而

臺北三區最短， s 05.10 DT ；但皆長於一秒(表 5)。 

在臺北盆地，設計地震之工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1DS 為： 

 D
DSD TSS 01   (12) 

表 5 臺北盆地各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SS 及短週期與中

長週期的分界
DT0 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微分區 DSS  DT0
(s) 

臺北一區 0.6 1.60 

臺北二區 0.6 1.30 

臺北三區 0.6 1.05 
 

綜上所述，若工址坐落在臺北盆地，其設計地震之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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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DV 的設定程序，彙整如下： 

(1) 由臺北盆地工址之行政區，查規範表 2-6(a)，得臺北盆地微分區：臺北一區、

臺北二區或臺北三區。 

(2) 由工址之臺北盆地微分區，查規範表 2-6(c)或本文之表 5，得設計地震之工址

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DSS ，與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DT0 。 

(3) 由式(11)計算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DA ，由式

(12)及式(4)計算 475 年回歸期設計地震之工址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DV 。 

3.4 最大考量地震之最大地表加速度與最大地表速度 

最大考量地震訂為 50 年內超越機率為 2% (回歸期 2,475 年)，以 50 年 2%超

越機率之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，設定為最大考量地震之震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

係數，以
M
SS 表示；以 50 年 2%超越機率之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，設定為最大

考量地震之震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
MS1 。 

從規範之表 2-1 及表 2-6(b)，可查得
M
SS 及

MS1 ，其數值皆分為四種，分別為

D
SS ：0.7、0.8、0.9 及 1.0； MS1 ：0.4、0.45、0.5 及 0.55，如表 6 所列，其空間之

分布如圖 4 所示。臺北市及新北市之臺北盆地微分區劃分另見規範之表 2-6(a)

及(c)。 

表 6 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係數 

(b) 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 

M
SS  1.00 0.90 0.80 0.70 

(b) 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係數 

MS1
 0.55 0.50 0.45 0.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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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短週期        (b) 一秒週期 

圖 5 最大考量地震之震區水平譜加速度係數分布圖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最大考量地震之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
SS 及 MS1 (圖5)，尚未納入近斷層之效應。

因此，若工址鄰近活動斷層，以調整因子，將設計地震之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，

予以適度放大： 

 M
S

M
A

M
S SNS )()(   (13a) 

 MM
V

M SNS 1
)()(

1   (13b) 

其中 )( M
SS 及

)(
1

MS 分別為考慮近斷層效應後的最大考量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

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；
) ( M

AN 及
)(M

VN 分別為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

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。 

工址離活動斷層愈近，近斷層調整因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愈大，其變化視不同之

M
SS  for 2%/50 MS1  for 2%/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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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斷層而異。若工址離活動斷層足夠遠，則近斷層效應可予忽略，調整因子

設為一，即 1)()(  M
V

M
A NN 。規範彙整七組活動斷層，依據工址與活動斷層之水

平距離 r ，查其表 2-4-1 至 7，可得近斷層調整因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。等加速度段及

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並不相同，即
)()( M

V
M

A NN  。以近車龍埔斷層為例，

依規範表 2-4-1，近斷層調整因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列於表 7。 

表 7 近車龍埔斷層之調整因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 km2r  km 52  r  km 85  r  km 128  r  rkm 12  

) ( M
AN  1.25 1.20 1.10 1.03 1.00 

)(M
VN  1.50 1.45 1.30 1.15 1.00 

 

最大考量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度係數
M
SS 及

MS1 ，係以堅

實地盤為基準；而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

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，亦以堅實地盤為基準。因此，地盤若非堅實，最大考量地震水

平譜加速度係數必須予以調整： 

 M
S

M
A

M
a

M
S

M
aMS SNFSFS )()()()(   (14a) 

 MM
V

M
v

MM
vM SNFSFS 1

)()()(
1

)(
1   (14b) 

其中 MSS 及 1MS 分別為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度係數；

)( M
aF 及 )( M

vF 分別為最大考量地震的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係

數(表 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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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 工址放大係數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(a) )( M
aF  

地盤分類 5.0)( M
SS 6.0)( M

SS 7.0)( M
SS 8.0)( M

SS  )(9.0 M
SS

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) 1.0 1.0 1.0 1.0 1.0 

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 1.1 1.1 1.0 1.0 1.0 

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1.2 1.2 1.1 1.0 1.0 
 

(b) )( M
vF  

地盤分類 3.0)(
1 MS 35.0)(

1 MS 4.0)(
1 MS 45.0)(

1 MS  )(
15.0 MS

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) 1.0 1.0 1.0 1.0 1.0 

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) 1.5 1.4 1.3 1.2 1.1 

第三類地盤(軟弱地盤) 1.8 1.7 1.6 1.5 1.4 
 

 

當結構之基本振動週期為零時，其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水平譜加速度為等

效最大地表加速度(effective peak ground acceleration, EPA)： 

 MS
M SA 4.0)(

max   (15) 

綜上所述，若工址坐落在第一、二及三類地盤，其最大考量地震之等效最

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MA 及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MV 的設定程序，彙整如下： 

(1) 由工址之行政區，查規範表 2-1，得最大考量地震之震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

平譜加速度係數 M
SS 及

MS1 。 

(2) 由工址與斷層之距離，查規範表 2-4-1 至 2-4-7，得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等加

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近斷層調整因子
) ( M

AN 及
)(M

VN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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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根據工址之地質鑽探，實測或估算各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(式(5)及式(6))，再

以式(9)計算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之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30SV ，並據表 3 作地

盤分類。 

(4) 由地盤種類、
M
S

M
A

M
S SNS )()(  及

MM
V

M SNS 1
)()(

1  ，查規範表 2-5(a)及(b)或本文

之表 8，線性內插得最大考量地震反應譜等加速度段及等速度段之工址放大

係數
)(M

aF 及 )( M
vF 。 

(5) 由式(14a)及(14b)，分別得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短週期及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

度係數 MSS 及 1MS 。 

(6) 由式(3)計算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MA ，由式(4)計算最大

考量地震之工址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MV 。 

若工址座落於新北市或臺北市，但在臺北盆地以外，則依第一、二或三類

地盤，設定其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 )(
max

MA 及工址最大地表速

度 )(
max

MV ；屬此情況之區里及其震區譜加速度係數 M
SS 及

MS1 ，列於規範表 2-6(b)。 

在臺北盆地內，改以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SS

及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MT0 ，設定之(表 9)。 

臺北盆地依區里細分為三區，分別為臺北一、二及三區。根據工址座落之

區里，由規範表 2-6(a)，可查得其微分區；再由規範表 2-6(c)，可查得最大考量

地震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SS ，與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MT0 。臺

北盆地三個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皆為 80.SMS  ，而短週期與中

長週期的分界 MT0 同 DT0 (表 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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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9 臺北盆地各微分區之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SS 及短週期與中

長週期的分界 MT0 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 

微分區 MSS  MT0
(s) 

臺北一區 0.8 1.60 

臺北二區 0.8 1.30 

臺北三區 0.8 1.05 
 

在臺北盆地，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一秒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1MS 為： 

 M
MSM TSS 01   (16) 

綜上所述，若工址坐落在臺北盆地，其最大考量地震之等效最大地表加速

度 )(
max

MA 及最大地表速度 )(
max

MV 的設定程序，彙整如下： 

(1) 由臺北盆地工址之行政區，查規範表 2-6(a)，得臺北盆地微分區：臺北一區、

臺北二區或臺北三區。 

(2) 由工址之臺北盆地微分區，查規範表 2-6(c)或本文之表 9，得最大考量地震之

工址短週期水平譜加速度係數 MSS ，與短週期與中長週期的分界 MT0 。 

(3) 由式(15)計算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等效最大地表加速度
)(

max
MA ，由式(16)及式(4)

計算最大考量地震之工址最大地表速度
)(

max
MV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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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土壤液化評估之地震規模 

在土壤液化評估中，不僅考慮最大地表加速度值 maxA ，也考量地震規模大

小。此地震規模，在現行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」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

中，增訂該條文之解說，透過地震危害度分析的參數拆解，可以得到對應不同

回歸期之控制地震規模。在設計地震之下，回歸期為 475 年，地震規模之分區

如圖 6 所示，共有四區，規模分別為 6.7、6.9、7.1 及 7.3。在最大考量地震之下，

回歸期為 2,475 年，相較於設計地震，各區之規模提高 0.2，故仍為四區，規模

分別為 6.9、7.1、7.3 及 7.5。 

 

圖 6 設計地震下，土壤液化潛能評估使用之地震規模分區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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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管線耐震設計所考慮之土壤液化與設計沉陷量 

根據工址所在地之工程鑽孔資料，包含各土層的 SPT-N 值、相對密度、顆

粒大小分佈特性、類別(黏土、砂土或礫石)、細料含量、塑性指數等，可計算在

給定的地震規模和最大地表加速度作用下，工址所在地的液化潛能指數，並據

以判識在給定條件下土壤是否有液化的疑慮。一般而言，如推估之液化潛能指

數大於 15，表示該工址之土壤有液化的可能。 

考慮回歸期 475 年的設計地震，在計算工址液化潛能指數時，可以前一節

的方法，計算對應之最大地表加速度，以及控制地震規模，亦即大地工程基礎

設計時之液化潛能評估的需求，所建議使用之設計地震的控制地震規模的分布。

因此，進行地下管線設計之液化潛能評估時，可依據工址所在地的工程鑽孔資

料，配合工址之最大地表加速度、近斷層效應、場址放大效應以及控制地震規

模，進行液化潛能指數的計算，藉以判定在設計年限內是否有液化的疑慮。如

考量回歸期 2475 年的最大可能地震時，可依循前述流程進行土壤液化潛能指數

的推估，但改採該回歸期所對應之工址的最大地表加速度和控制地震規模。 

如經判識工址之土壤有液化的可能性時，須進一步推估一旦土壤液化時可

能引致的震陷量。參考葉錦勳(2003)和其它既有文獻可知，土壤液化時的震陷量

除與工址的土壤特性有關外，也與地震規模和地表最大加速度息息相關。理論

上，根據工址所在地的工程鑽孔資料，配合 Ishihara (1993)所建議的分析流程和

經驗式，即可推估該工址在設計地震作用下的震陷量。然而，工程師對於土壤

液化引致震陷量的推估模式較不熟悉；其次，Ishihara (1993)所提的經驗式乃根

據特定砂質的研究成果，並不一定適用於其它類別的土壤。為兼顧保守與不確

定因素，在推估土壤液化引致的震陷量時，可暫不考慮地震規模和最大地表加

速度對震陷量的影響，逕以該工址之土壤液化時的可能最大震陷量作為設計時

的參考數據。對於重要地下管線應運用較精細的震陷量推估模式，其它一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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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管線可採用以下較簡易的步驟推估土壤液化可能引致的震陷量。 

一般而言，某工址之土壤液化時的震陷量與該地區受震時是否容易發生土

壤液化現象有密切關係；亦即在相同地震規模(或延時)之地震作用下，如引致土

壤發生液化現象的最大地表加速度越小，則該工址越容易發生土壤液化現象，

且一旦液化時的震陷量也越大。參考葉錦勳(2003)的研究成果，可利用工址的工

程鑽孔資料(含地下水位資訊)，計算在地震規模 7.5 和不同最大地表加速度作用

下的液化潛能指數，並找出液化潛能指數超過 15 的最大地表加速度門檻值，簡

稱 TPGA 。參考表 10，根據PGAT 值的大小可推估工址之土壤所屬的液化敏感類

別及其一旦發生液化現象時的最大震陷量。為保守起見，表 10 所列之不同液化

敏感類別的設計震陷量已考慮安全係數和不確定因素。 

表 10 不同液化敏感類別之設計震陷量(經濟部水利署，2013) 

液化敏感類別 TPGA  設計震陷量 

極高 0.15g  110 cm 

高 0.15g  且 0.2g  100 cm 

中 0.2g  且 0.25g  90 cm 

低 0.25g  且 0.35g  70 cm 

極低 0.35g  且 0.5g  40 c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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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自來水延性鑄鐵管之耐震計算與檢核 

5.1 耐震分析原則與流程 

一般而言，延性鑄鐵管鋪設之耐震設計步驟為：(1)選定路徑；(2)調查地震

及地盤運動潛勢；(3)設定耐震需求；(4)進行耐震計算與檢核；(5)選擇接頭形式。 

ISO 16134 之延性鑄鐵管耐震計算與檢核流程如圖 7 所示，依序為：(1)設定

地震動(工址之設計地表加速度)；(2)計算地盤之震動週期；(3)計算入射地震剪

力波之波長；(4)計算水平向之地盤變位振幅；(5)代入選定管材之資料；(5)檢核

管體之合成應力、接頭之軸向伸縮量、接頭之撓曲角；(7)就選定管材進行迭代，

直到檢核項目均通過；(8)決定工址發生土壤液化之可能性，若果，須進行地盤

變形之檢核。 

日本水道協會之管線耐震計算與檢核流程，如圖 8 所示，概念與 ISO 16134

相似。不同的地方，是分別以第一級地震動的 VS (基盤地震動之速度反應)、 1'hK

(基盤面設計水平震度值)，以及第二級地震動的 VS ' (基盤地震動之速度反應)，

作為定義設計地震動的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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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ISO 16134 延性鑄鐵管耐震計算與檢核流程圖(ISO, 200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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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第一級地震動                   (b) 第二級地震動 

圖 8 日本水道協會管線耐震計算與檢核流程流程圖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
5.2 地震動耐震計算與檢核 

(a) 地盤變位振幅 

按 ISO 16134，管線中心線深度 z (單位 m)處，水平向地盤變位振幅 hU (單位

m)與地表加速度有關，可表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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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
GT ：地盤震動週期(單位s )； 

a ：設計之地表加速度(單位 2m/s )； 

H ：地盤(基層岩盤以上)之厚度(單位 m)。 

因此，進行延性鑄鐵管耐震設計(分析)時，倘若依循 ISO 16134 水平向地盤

變位振幅之假設，則可採前節之回歸期 475 年的設計地震(10% in 50 years)，或

回歸期 2,475 年的最大考量地震(2% in 50 years)，決定出工址之最大地表加速度

maxA ，再進行後續的計算與檢核。 

若按日本水道協會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計事例集」(2009)，則

水平向地盤變位振幅 hU 與地表速度有關，可表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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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18) 

其中 hU 單位為 cm， GT 為地盤震動週期(單位 s)，H 為表層地盤之厚度(單位 m)；

VS 、 VS ' 分別為第一級、第二級地震動的基盤地震動速度反應(最大地表速度，

cm/s)，可由地盤震動週期 GT 之值，參照日本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

計事例集」所提供之設計速度反應譜而得到， 1'hK 則為基盤面設計水平震度值，

一般取 0.15。 

日本之設計用速度反應譜如圖 9 所示，可以查得第一級、第二級地震動的

基盤地震動速度 VS 與 VS ' 。前者乃單自由度土層模型，在阻尼 20%、正規化地

震紀錄多筆(最大地表加速度均調至 1.0g)之下，迴歸所得之地表最大速度之曲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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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時，應搭配基盤面設計水平震度值 1'hK 以還原之；後者乃 1995 年阪神地震

中，斷層 10 公里內五筆基(岩)盤地震紀錄之分析結果，並依超越機率之不同，

有下限值 70 與上限值 100 cm/s 之不同速度反應譜的區別，可斟酌選用。 

 

圖 9 設計用速度反應譜(左：第一級，右：第二級地震動；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
因此，國內在進行延性鑄鐵管耐震設計(分析)時，倘若依循日本的水平向地

盤變位振幅的假設，則除可參用上述日本設計速度反應譜外，亦可採前節之回

歸期 475 年的設計地震(10% in 50 years)，或回歸期 2,475 年的最大考量地震(2% 

in 50 years)，決定出工址之最大地表速度 maxV ，再進行後續的計算與檢核。 

承前，管軸方向之地盤應變為： 

 
L

U h
G





  (19) 

其中，L為入射地震波(SH 波)的波長(單位 m)。 

日本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計事例集」考慮地盤均勻性的問題，

建議在計算 G 時，可再乘一地盤不均勻度係數，其值可介於 0.2~0.1 之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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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檢核項目 

首先，為管體之合成應力 x (單位 Pa)： 

 22
BLx w    (20) 

其值應不高於管壁的材料強度(延性鑄鐵抗拉強度 420MPa、檢核時常以 270MPa

為容許應力)。上式中， L 、 B 分別為管體的軸向應力(單位 Pa)與撓曲應力(單

位 Pa)，w為依管線重要性而賦予之加權係數，其值可介於 12.3~00.1 之間。 

其次，為接頭之軸向伸縮量u (單位 m)，依 ISO 16134 有： 

  Gu   (21) 

其值應不高於所選擇接頭的容許伸縮量。式中，為延性鑄鐵管的標稱長度(單

位 m)。上式為日本水道協會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計事例集」(2009)

中的簡便計算方法，亦獲得 ISO 16134 的採納，日本同書另有一更精確但相對較

複雜的計算方法，在此略而不論。 

最後，為接頭之撓曲角 (單位 rad)： 

 
2

24

L

Uh


  (22) 

其值應不高於所選擇接頭的容許撓曲角。 

一般情況下，純粹地震動引致之延性鑄鐵管接頭撓曲角，不論其振幅之大

小，均極其有限；延性鑄鐵管接頭具有相當之容許撓曲角，主要仍為滿足施工

性的要求。 

考慮自來水延性鑄鐵管之 NS、S (S II)、K 型接頭，不同標稱管徑的接頭最

大伸縮量與容許撓曲角，可參照表 11 所列規格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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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1 延性鑄鐵管各種接頭之最大伸縮量與容許撓曲角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
接頭型式 NS 型 
S 型 

(管徑 450mm 以下則為 S II 型)
K 型 

標稱管徑 
直管配管用
最大伸縮量 

容許
撓曲角 

設計檢核用
最大伸縮量 

直管配管用
最大伸縮量

容許
撓曲角

設計檢核用
最大伸縮量

直管配管用
最大伸縮量 

容許 
撓曲角 

設計檢核用
最大伸縮量

mm mm deg mm mm deg mm mm deg mm 

75 ± 45.5 4.00 ± 42 ± 45.5 4.00 ± 42 ± 40 5.00 ± 31 

100 ± 45.5 4.00 ± 41 ± 45.5 4.00 ± 41 ± 40 5.00 ± 29 

150 ± 60.0 4.00 ± 54 ± 60.5 4.00 ± 54 ± 40 5.00 ± 25 

200 ± 60.0 4.00 ± 52 ± 60.5 4.00 ± 52 ± 40 5.00 ± 20 

250 ± 60.0 4.00 ± 50 ± 60.5 4.00 ± 51 ± 40 4.17 ± 20 

300 ± 69.0 3.00 ± 60 ± 75.5 3.00 ± 66 ± 64 5.00 ± 35 

350 ± 70.0 3.00 ± 60 ± 75.5 3.00 ± 65 ± 64 4.83 ± 32 

400 ± 71.0 3.00 ± 60 ± 75.5 3.00 ± 63 ± 64 4.17 ± 33 

450 ± 73.0 3.00 ± 60 ± 75.5 3.00 ± 62 ± 64 3.83 ± 32 

500 ± 75.0 3.33 ± 60 ± 77.0 3.33 ± 61 ± 64 3.33 ± 33 

600 ± 75.0 2.83 ± 60 ± 77.0 2.83 ± 61 ± 64 2.83 ± 32 

700 ± 75.0 2.50 ± 60 ± 77.0 2.50 ± 61 ± 64 2.50 ± 32 

800 ± 75.0 2.17 ± 60 ± 77.0 2.17 ± 61 ± 64 2.17 ± 32 

900 ± 75.0 2.00 ± 60 ± 77.0 2.00 ± 60 ± 64 2.00 ± 31 

1,000 ± 80.0 1.83 ± 60 ± 78.5 1.83 ± 61 ± 72 1.83 ± 38 

1,100    ± 78.5 1.67 ± 61 ± 72 1.67 ± 38 

1,200    ± 78.5 1.50 ± 62 ± 72 1.50 ± 39 

1,350    ± 78.5 1.50 ± 60 ± 72 1.33 ± 39 

1,500    ± 81.0 1.50 ± 60 ± 72 1.17 ± 40 

1,600    ± 72.5 1.50 ± 50 ± 85 1.50 ± 41 

1,650    ± 72.5 1.50 ± 50 ± 90 1.50 ± 45 

1,800    ± 75.0 1.50 ± 50 ± 95 1.50 ± 46 

2,000    ± 77.5 1.50 ± 50 ± 105 1.50 ± 51 

2,100    ± 80.0 1.50 ± 51 ± 110 1.50 ± 53 

2,200    ± 80.0 1.50 ± 50 ± 115 1.50 ± 55 

2,400    ± 82.5 1.50 ± 50 ± 125 1.50 ± 60 

2,600    ± 85.5 1.50 ± 50 ± 141 1.50 ± 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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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實務考慮 

實務上，自來水管線之設計，還須將「設計內壓」、「車載荷重」、「溫度變

化」、「地盤下沉」等因素，對於管體合成應力、接頭軸向伸縮量(需求)的影響，

一併予以考慮，其結果方為完整。 

5.3 地震動耐震分析之說明 

上述各檢核項目，涉及許多參數與計算方法，以下詳細說明之。 

首先，所選定管線通過路徑之工址，各土層之平均剪力波速，若有實際量

測之資料，採其實測值；若無，則以土壤鑽探之資料及分析結果，採經驗公式

估算之。經驗公式按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」(內政部營建署，2011)，若

為黏性土層，第 i層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SiV (單位m/s)之估算值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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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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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 (23) 

其中 uiq 為第 i層土層之單壓無圍壓縮強度(單位
2cmkgf )； iN 為第 i層土層標準

貫入試驗之平均N 值。若為砂質土層，第 i層土層平均剪力波速 SiV (單位 sm )之

估算值為： 

 501    80 31  iiSi N,NV  (24) 

由各土層之剪力波速，估算地盤之震動週期 GT (單位為 s 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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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(25) 

其中 id 為第 i 層土層之厚度(單位為m )。 

此外，入射地震波之波長 L 為地盤震動週期 GT 下，表層剪力波波長 1L ，以

及基層岩盤剪力波波長 2L ，二者的調和平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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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
 GDS TVL 1    GBS TVL 2  (27) 

DSV 、 BSV 分別為表層與基層岩盤之剪力彈性波速(m/s)。前者依下式計算： 

 



n

i
i

G
DS d

T
V

1

4
 (28) 

後者按前述按驗公式計算。 

另外， 

LL 2  

為沿管軸方向之外視波長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7)。 

在計算管體合成應力 x 之前，首先應決定地盤之剛性係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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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9) 

其中 

t ：土壤之單位重(單位 3kN/m )； 

g ：地表之重力加速度(9.8 2 m/s )， 

1sV ：管線位置處(第一層土層)之剪力彈性波速(單位m/s)； 

1gC 、 2gC ：管軸及垂直管軸方向，對應於單位長度埋設管線之土層剛性的常數，

一般取 5.11 gC 、 32 gC 。 

其次，土層變位傳遞係數(transfer coefficients of ground deformation)， 1 、 2 ，

可依下式計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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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0) 

其中 

E ：延性鑄鐵之彈性模數( 2 8 kN/m101.6 )； 

rA ：延性鑄鐵管之斷面積(單位 2m )； 

I ：延性鑄鐵管之面積慣性矩(單位 4m )。 

進行應力分析時，延性鑄鐵管之斷面積 rA 與面積慣性矩 I 之計算，應考慮

製造公差。若T 為規格管厚，則為求保守起見，應取計算管厚 t 為 T9.0 )mm10( T

或 0.1T )mm10( T  (日本延性鑄鐵管協會，2012)。 

其次，具伸縮可撓接頭管線之應力修正因子(stress correction factors)， 1、 2 ，

可依下式計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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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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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，若取 Lxx /)(  、 Lxx  /)( 代入，則得到的是直管 x )0(  x 處的應

力修正因子 )(1 x 、 )(2 x ；這裡取 2/x 乃直管的中央，此處應力修正因子之

值最大，用於檢核管體之合成應力。 

其他參數還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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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利用得到的土層變位傳遞係數 1 、 2 ，以及應力修正因子 1 、 2 ，

可以計算出管體的軸向應力 L 與撓曲應力 B 分別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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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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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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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
 (32) 

其中D 為延性鑄鐵管的外徑(單位 m)。 

5.4 地盤變形之檢核 

地震引致之地盤沉陷、開裂或側向滑潰，可能影響管線安全，須予檢核。

承前，ISO 16134 對於地震引致地盤永久變形之耐震檢核，要點為地盤變形可否

經由接頭構造之容許伸縮量與容許撓曲角而吸收，以及接頭構造之防脫力是否

足以避免管線脫接的發生。 

(a) 管軸方向之地盤永久變形 

假設在一管線鋪設長度L的範圍內，地盤應變為 G ，則對於此範圍內，標

稱管長為 PL 、容許伸縮率為之延性鑄鐵管共n只而言，應滿足： 

 pG LnL    (33) 

同時，對於管徑D 、防脫力 pF 之延性鑄鐵管，當土壤摩擦力為 ，且作用

拉脫力於單只接頭構造的最大管線範圍為 aL 時，則應滿足： 

 ap LDF    (34) 

以避免管線脫接的發生。式中為摩擦力折減係數，乃考慮土壤液化情況，土壤

摩擦力可能較低時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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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管軸垂直方向之地盤永久變形 

管軸垂直方向如有地盤移動，例如土壤液化引致之側向滑潰或震陷變位，

應採能吸收地盤變形之接頭構造管線。茲舉「水道設施耐震工法指針解說、設

計事例集」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之範例，如圖 10 所示，在 66m 的範圍內，採

用 11 只標稱管長為 6m 的防脫可撓管，所能承載之最大變位量 maxH 可表為： 

   tan2tan3tan2tantanmax  H  (35) 

其中為單只接頭構造之容許撓曲角。 

 

圖 10 接頭構造管線之管軸垂直方向行為示意圖(日本水道協會，200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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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延性鑄鐵管之地震動耐震分析例 

以下按 ISO 16134 之地震動變位假設，計算延性鑄鐵管之地震動耐震需求。

計算中取「3 種管」之延性鑄鐵管規格(日本延性鑄鐵管協會，2012)，埋深(管頂

距地面之深度) 1.5m。假設工址地表面下 30 公尺內為均質土層，之下視為工程

岩盤，剪力波速 400 m/s；均勻地盤(地盤不均勻度係數之值為 1，主要影響為

接頭伸縮量之計算)、普通管線(管線重要性加權係數w之值為 1，主要影響為管

體合成應力之計算)。取震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速度係數
D
SS 之值為 0.80、近

斷層調整因子
)(D

AN 不計、工址放大係數
)(D

aF 為 1.0，得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加

速度係數值 80.0DSS ，進而有 g32.04.0)(
max  DS
D SA 。 

考慮四種地盤，有四種不同之土層 VS30 代表值，在指定地震動作用下，分

別計算延性鑄鐵管之管體應力、接頭伸縮量、接頭撓曲角值，結果如表 12 所列。 

表 12 地震動之延性鑄鐵管耐震需求分析例 

地盤分類 第一類地盤(堅實地盤，VS30  270 m/s) 

VS30 代表值 270 m/s 

管徑(mm) 管體應力(MPa) 接頭伸縮量(mm) 接頭撓曲角(deg) 

200 36.82 2.06 0.0103 
400 23.58 2.06 0.0103 
800 9.862 2.06 0.0103 

1,200 5.350 2.05 0.0103 
1,600 3.284 2.05 0.0103 
2,000 2.141 2.05 0.0103 
2,400 1.534 2.05 0.0103 

地盤分類 第二類地盤(普通地盤，180 m/s  VS30 < 270 m/s) 

VS30 代表值 200 m/s 

管徑(mm) 管體應力(MPa) 接頭伸縮量(mm) 接頭撓曲角(deg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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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 44.75 3.36 0.0151 
400 25.31 3.36 0.0151 
800 9.570 3.36 0.0151 

1,200 4.986 3.35 0.0151 
1,600 2.996 3.35 0.0151 
2,000 1.936 3.34 0.0150 
2,400 1.383 3.34 0.0150 

地盤分類 第三類地盤 A (軟弱地盤，VS30 < 180 m/s) 

VS30 代表值 150 m/s 

管徑(mm) 管體應力(MPa) 接頭伸縮量(mm) 接頭撓曲角(deg) 

200 50.45 5.48 0.0226 
400 25.96 5.47 0.0226 
800 9.238 5.47 0.0226 

1,200 4.667 5.46 0.0225 
1,600 2.770 5.46 0.0225 
2,000 1.783 5.45 0.0225 
2,400 1.271 5.44 0.0224 

地盤分類 第三類地盤 B (軟弱地盤，VS30 < 180 m/s) 

VS30 代表值 100 m/s 

管徑(mm) 管體應力(MPa) 接頭伸縮量(mm) 接頭撓曲角(deg) 

200 54.77 11.20 0.0420 
400 25.96 11.20 0.0420 
800 8.791 11.18 0.0419 

1,200 4.298 11.17 0.0419 
1,600 2.530 11.16 0.0418 
2,000 1.624 11.14 0.0418 
2,400 1.157 11.13 0.04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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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延性鑄鐵管之地盤變位耐震分析例 

延性鑄鐵管線欲抵抗較大之側向滑潰或震陷，接頭必須具備相當之防脫能力，

其次則地盤變位下，各只延性鑄鐵管直管在接頭交界處形成轉角。當管線隨地盤

變位幅度擴大，延性鑄鐵管直管逐一傳遞並累加(減)轉角，直到所有相對轉角均

達到接頭之容許撓曲角時，為可承受之最大地盤變位幅度。 

因此，在承受管軸垂直方向的最大地盤變位下，不同範圍內的延性鑄鐵管直

管的轉角分布，可簡化如圖 11 所示，其中 1 代表順時針方向的一個單元轉角， 2

代表逆時針方向的二個單元轉角，其他以此類推。 

 

圖 11 直管轉角分布與不同範圍管軸垂直方向地盤變位之關係示意圖 

 

+1     +2     +3     +2     +1      0      -1      -2      -3      -2      -1 

11  6m = 66m

+1     +2     +3     +4     +3     +2     +1      0      -1      -2      -3      -4      -3      -2      -1 

15  6m = 90m

+1     +2     +3     +4     +5     +4     +3     +2     +1      0      -1      -2      -3      -4      -5       -4      -3      -2      -1 

19  6m = 114m

+1     +2     +3     +4     +5     +6     +5     +4     +3     +2     +1      0      -1      -2      -3      -4      -5      -6 -5     -4      -3      -2      -1 

23  6m = 138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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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當 66m、90m、114m、138m 的範圍內發生地盤變位時，變位幅度H 與

單元轉角之關係，可依序表為： 

 
 
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tan5tan6tan...2tantan)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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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H

H

 (36) 

其中，正切函數相加的個數依序為 5、7、9、11 個，亦即半邊的直管數。 

以下，首先探討側向滑潰的分析。假設因為土壤液化，在這些範圍內出現最

大地盤變位，其值為 2m、4m 及 6m。則由 )(iH 可以解出所需要的接頭撓

曲角(單元轉角)的值，計算結果如表 13 所列。試比對表 11 中 NS、S (S II)型接頭

延性鑄鐵管，某些情況下耐震接頭的容許撓曲角看似有所不足，惟地盤變位發生

時，倘耐震接頭有足夠的防脫力，則可以帶動範圍以外更多的直管參與，降低接

頭撓曲角的需求。 

表 13 不同土壤液化側向滑潰範圍及變位量的直管接頭撓曲角需求 

側向滑潰範圍 
地盤變位量 

m2  m4  m6  

66m 2.1 4.2 6.3 

90m 1.2 2.4 3.5 

114m 0.77 1.5 2.3 

138m 0.53 1.1 1.6 

其次，探討土壤液化引致震陷變位的分析。承前，考慮不同液化敏感類別之

設計震陷量作為最大地盤變位之值，則不同條件下所需要的接頭撓曲角(單元轉

角)，計算結果如表 14 所列。試比對表 11 中 NS、S (S II)型耐震接頭之延性鑄鐵

管，其容許撓曲角均足以承擔土壤液化引致的震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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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4 不同土壤液化震陷範圍及變位量的直管接頭撓曲角需求 

震陷範圍 

液化敏感類別與地盤變位量 

極高 高 中 低 極低 

cm110  cm100 cm90 cm70  cm50

66m 1.2 1.1 0.95 0.74 0.50 

90m 0.65 0.59 0.53 0.41 0.30 

114m 0.42 0.38 0.34 0.27 0.19 

138m 0.30 0.28 0.25 0.19 0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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